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 

經濟部中華民國 101年 8月 31 日經工字第 10102102060號令 
經濟部中華民國 112年 03月 07 日經工字第 11251004560 號令修正 
經濟部中華民國 112年 10月 30 日經產字第 11251037580 號令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商品標示法第八條第二項及商標法第八十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本辦法所定臺灣製產

品MIT微笑標章（以下簡稱MIT微笑標章）之推動與管理及產業輔導等

相關事項，由經濟部產業發展署（以下簡稱產發署）專責辦理。 

本部得就MIT微笑標章使用權之申請、審查、授與、撤銷、廢止及其

他公權力事項委託政府機關（構）、法人組織、學術研究機構、大專

院校或公（民）營事業機構辦理。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MIT微笑標章，指經依商標法註冊之臺灣製產品MIT微笑

標章圖樣及商品標示法第八條第一項所稱之臺灣生產標章。 

第四條 得申請使用MIT微笑標章之產品以製造或加工之產品為限。分類如下： 

一、 第一類：評估屬內需型、競爭力較弱、易受貿易自由化衝擊之產

業所生產，並經本部公告認定屬加強輔導型產業之產品。 

二、 第二類：經產發署公告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驗證通過之

產品。 

三、 第三類：指第一類、第二類產品以外之一般產品。 

符合下列條件之國內特定產品驗證制度，得由國內特定產品驗證制

度之主管機關指定驗證機構，並檢具申請表及相關書面證明文件向

產發署申請採認為前項第二款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 

一、 產品符合本辦法之臺灣製產品原產地認定條件。 

二、 境內具驗證之受理申請、審查、核定、發證、追蹤管理及標章使

用管理等機制，且具一定公信力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 

三、 至少具備一項以上產品安全性品質檢驗基準。 

四、 產品驗證收費項目及金額具合理性。 

第五條 第一類及第三類產品申請使用MIT微笑標章時，應符合臺灣製原產地



認定條件及產品品質驗證基準。 

前項臺灣製原產地認定條件為依原產地證明書及加工證明書管理辦

法所定我國原產地認定辦理。但產發署得依各別產業特性公告增訂

認定條件。 

第一項產品品質驗證基準，包含臺灣製MIT微笑產品生產工廠品質管

理系統（以下簡稱工廠品管系統）驗證基準及各別產業之產品品質檢

驗基準。 

前項工廠品管系統驗證基準，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設備管理。 

二、 原物料管理。 

三、 製程作業管理。 

四、 人員管理。 

五、 檢測作業管理。 

六、 顧客關係管理。 

第三項之各別產業之產品品質檢驗基準，應包含下列項目： 

一、 安全性基準：符合國家或國際相關規範。但無前述規範者，得以

產業通用標準訂定。 

二、 功能性基準：得視產品特性酌予訂定。 

三、 商品標示檢視：檢視是否符合商品標示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第三項工廠品管系統驗證基準，得採認依產發署公告之國際或國內

品質管理系統驗證制度之驗證結果；各別產業之產品品質檢驗基準，

得採認依據國家標準、我國法規規定或其他相關驗證制度規定之檢

測結果。 

第六條 製造或加工第一類及第三類產品之業者，申請使用MIT微笑標章，應

為依法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 

第七條 前條業者應檢具產發署公告驗證機構出具之符合第五條規定之產品

驗證合格文件，向產發署申請使用MIT微笑標章。 

前項MIT微笑標章使用期間為三年。業者得於使用期限屆滿前二個月

，提出展延申請；展延期限為三年，並得多次展延。期限屆滿未申請



展延者，不得繼續使用。 

第八條 業者申請MIT微笑標章使用之展延、變更時，應重新檢附產品驗證合

格文件。但申請變更未涉及該產品之生產製程、使用材料及使用配方

之改變時，得免檢附。 

第九條 第二類產品之原產地認定、產品品質驗證之申請、發證、管理，依產

發署公告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由其主管機關統籌辦理。 

第二類產品於通過產發署公告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之驗證者，

得由本部委託該主管機關授與MIT微笑標章使用權，並依產發署公告

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辦理展延申請。 

第十條 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使用標章時，應依產發署註冊之圖樣

辦理，非經產發署同意不得改變形狀、顏色或加註字樣，但得依比例

放大或縮小。 

第十一條 MIT微笑標章非經同意不得擅自使用，亦不得轉讓或買賣。 

第十二條 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不得將MIT微笑標章用於未經授權

使用之產品，亦不得作為商標之用。 

第十三條 產發署得對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實施產品現場評核及產

品抽驗等追蹤管理，業者應備妥進出貨、生產紀錄及其他相關資料供

查驗，現場評核人員並得以影印、拍照或錄影等方式保存資料，業者

不得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 

製造或加工第二類產品，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其追蹤管

理事項，得依產發署公告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規定辦理，產發署

並得會同現場查核。 

第十四條 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撤銷其標章使

用權之授與： 

一、申請文件有虛偽不實或提供不實文件。 

二、以詐欺、脅迫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取得MIT微笑標章。 

經依前項撤銷之業者，自撤銷之次日起三年內不得重新申請使用MIT



微笑標章。 

第十五條 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廢止其標章使

用權之授與： 

一、 申請終止使用。 

二、 解散或歇業。 

三、 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經主管機關依法撤銷或廢止。 

四、 第二類產品之業者遭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主管機關撤銷、

廢止其驗證資格或其他原因而喪失其驗證資格。 

五、 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轉讓或買賣MIT微笑標章使用權。 

六、 取得MIT微笑標章之業者違反臺灣製原產地認定條件或其他有

關產品品質驗證基準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 

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通知限期改善

，屆期仍未改善者，得廢止其標章使用權之授與： 

一、 違反第十二條規定將MIT微笑標章用於未獲授權使用產品或作

為他用。 

二、 未依規定申請自行印製而自行印製。 

三、 違反第十三條規定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相關單位所進行之現

場評核及產品抽驗。 

四、 經現場評核及產品抽驗，其產品不符合產品品質驗證基準，或

生產製程、使用材料及使用配方與申請文件所載資訊不符。 

經授權使用MIT微笑標章之第二類產品違反前項規定者，得依產發署

公告採認之特定產品驗證制度規定辦理。 

依第一項第五款、第六款及第二項廢止標章使用權授與之業者，自廢

止之次日起一年內，不得重新申請使用MIT微笑標章。 

第十六條 艱困產業、瀕臨艱困產業、傳統產業及中小企業之輔導及補助，依經

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辦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